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15 年度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壹、 依據：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貳、 目的：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提供有意願投入水利公共事業之民眾服務

大眾管道，促進社會參與，培養公民意識，特定本計畫。 

參、 管理單位：本局綜合企劃科。 

肆、 運用單位：本局各需求單位。 

伍、 志願服務人員招募： 

一、 招募對象：年滿 18歲之民眾。 

二、 招募方式： 

(一) 臺中市志工媒合平台。 

(二) 公告於本局網頁。 

(三) 公告於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四) 本局志願服務人員推薦及其他方式。 

(五) 視志願服務人力需求不定期公開招募。 

三、 甄選方式：至本局志工管理單位填寫志願服務人員報名表，由承辦人進行

初步篩選，由運用單位面談。 

陸、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項目： 

一、 一般諮詢服務：安排高齡志工於本府陽明市政大樓水利局服務台協助洽

詢之民眾，提供一般諮詢及引導。 

二、 協助推展水資源教育政策宣導。 

三、 協助水資源及河川環境維護。 

四、 協助進行水利相關行政作業。 

五、 協助環境教育導覽解說。 

六、 活動支援：支援本局辦理各項活動。 

柒、 計畫內容： 

一、 政策面：藉由本計畫有效提升民眾投入志願服務人數及服務品質，共同達

成本府「志工之都」志願服務願景。 

二、 法制面：依據志願服務法、臺中市政府 115 年度志願服務實施計畫辦理。 



三、 管理面：配合本府今(115)年志願服務實施計畫六大年度主題推動社會人

士加入志工行列。 

(一) 主管機關與各機關共同推動志願服務。 

(二) 提升全市志願服務量能，強化志願服務效能：各機關依據推動策略

與目標，召募更多市民加入志願服務行列，組成志工團隊，促使全

市志工人數持續成長；各機關透過培訓、維繫與促進志願服務之措

施等機制，鼓勵所轄單位提升志願服務效能。 

(三) 善用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管理志工，讓人力資源有效

運用及統整，推動志願服務管理資訊化。 

(四) 配合本局既有業務及政策，發展多元創新特色志願服務方案，創造

志願服務亮點，以提高多元志工參與意願。 

(五) 響應志願服務人力多元化，鼓勵長者及青年參與志願服務。 

四、 績效面：由志工管理運用訂定考核方式。 

捌、 志願服務人員考核及獎勵 

一、 考核內容：包括值勤時數、出勤狀況、請假、服務態度、工作紀錄狀況、

團隊精神、服裝儀容、參與教育訓練及相關活動情形。 

二、 獎勵及考評方式（獎勵計畫另訂）： 

(一) 全勤獎：當年度持續參與水利志願服務工作未曾間斷者（不含補班或

遲到早退）。 

(二) 榮譽獎：持續參與本局水利志願服務達 5 年以上或累積服務時數達

1000 小時以上者。 

(三) 高齡志願服務人員獎：年齡達 65 歲以上志工，積極、熱心、負責、

持續參與服務且行為表現優異者。 

玖、 教育訓練 

一、 基礎訓練     

(一)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二小時 

(二)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二小時 

(三)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二小時 

以上共計六小時。 

二、 特殊訓練     

(一) 水利業務介紹           一小時 



(二) 愛水、節水、利水介紹       一小時 

(三) 水利志工任務說明         一小時 

(四) 減災整備及應變處置        一小時 

(五) 臺灣水資源及河川環境的認識    一小時 

(六) 如何落實為民服務         一小時 

(七) 災害特性管理及警戒說明      一小時 

(八) 區域水情特性說明         一小時 

(九) 災情蒐集回報與疏散避難說明    一小時 

(十) 災情通報實作           一小時 

(十一) 防災社區推動         一小時  

(十二) 基本救命術          一小時 

(十三) 自主防災計劃操作與組織運轉  一小時 

(十四) 環境教育相關課程       三小時 

(十五) 河川導覽介紹         三小時 

(十六) 導覽解說或自主防汛實地演練  三小時 

以上或擇訂與本局業務相關三小時以上課程辦理特殊訓練。 

壹拾、 計畫期程：由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月份 

計畫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運用各類媒體

宣傳招募 
            

觀摩參訪活動             

辦理基礎訓練             

辦理特殊訓練             

提報志工半年

報 
            

本局志工聯繫

會報 

            

本府志工聯繫             



壹拾壹、 預期效益 

一、 各機關輔導運用單位協助志工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達 90%，並每年查核

運用單位志願服務紀錄冊至少 1次。 

二、 運用單位或志工資料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整合系統完整建置比率達

85%；志工意外事故保險投保率達 90%。 

三、 因應本市簽署之氣候緊急宣言，志工招募人數逐年成長 1%，至 119 年

可望循序漸進成長至 8％。 

四、 舉辦訓練、觀摩或參訪活動至少 1場次，達 10 人次參與。 

五、 志工服務總時數達 20小時以上。 

六、 志工聯繫會報至少 1場次，達 10 人次參與。 

壹拾貳、 經費：本計畫預估約新臺幣 6 萬元整，擬由本局各運用單位年度工程管

理費或相關預算支應或勻支。 

會報 

志願服務紀錄

冊查核 

            

志工意外保險             

配合辦理志願

服務資訊化 

            

配合辦理年度

評鑑 

            

響應志願服務

人力多元化，

鼓勵長者參與

志願服務 

            

辦理各運用單

位服務評鑑 

            


